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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为老服务机构运营项目合同 

养老为老服务机构运营 

购买服务协议 

合同编码：11N00245740X20261 

项目名称：南码头路街道养老为老服务机构运营 

委托方（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 

承担方（乙方）：上海瑞福养老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优化南码头路街道为老服务一体化整合及共享模式，进一步提升公建民营机构

的专业和活力，满足入住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甲

方”）将辖区 8家公建养老机构（南园养老院、南风养老院、长者照护之家、临沂日间照护

中心、六里日间照护中心、沂南日间照护中心、临沂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六里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深度委托给第三方（以下简称“乙方”）管理服务。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

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项目目标、内容和要求 

2024 年起，在秉持公益性不变的前提下，对以上 8家养老服务机构、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的整体运营、管理、服务进行一体化深度委托管理，范围包含人、财、物等各方面的经营

管理，委托后各机构的运营由乙方自负盈亏。  

1.为通过统一需求评估后相应服务等级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日间照护或入住护理服务；  

2.根据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为其提供生活起居服务、个案护理、康复、身心娱乐、心理

慰藉等各类服务； 

3.发挥一体化托管优势，拓宽服务受益面，加大宣传，一方面确保机构服务受益人数，

另一方面深入社区开展服务； 

4. 建立汇报、考评、奖惩机制，接受监督，确保服务质量逐年提升，满意率达标； 

5.2 家养老院在上海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日监测中达到优秀，成绩名列前茅。南园养老

院继续树立行业标杆，落实市区各项先行先试项目；南风养老院打造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认

知障碍专业机构，并成为社区的认知障碍支持中心。 

6.1 个长照和 3个日照在市区两级民政部门组织开展的“长者之家”、“老年人日间照

护中心”年度验审中，达到优秀水平，达成建设示范型机构的目标。 

7.2 个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在居家养老服务、辅具租赁、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质量监测等方

面在新区排名中名列前茅。 

8.养老院院长、社区版块负责人聘请具有丰富市区级养老服务机构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员

担任。 

9.各养老服务机构规范使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并逐步试点和推广“智慧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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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成养老服务三级网络，以机构资源为依托，以养老便利店为站点，将养老机构的

专业社工下沉到居民区，并将养老机构的服务延伸到有需求的老人家中。 

11.辖区居民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人数占公办养老机构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50%，接受服

务老人及家属满意率应不低于 95%。 

12.按规定落实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护理安全、设备安全、营运安全等管理制度，确

保各类安全管理措施到位，防范和杜绝各类安全事故。 

13.严格执行国家《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制度》，实行内部独立、规范的财务管理，无

财务违纪违法行为，并接受财务审计工作。 

14.规范运营和服务，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15.制定计划定期开展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招聘及专业化培训工作，不断加强队伍建设，

建立机构文化； 

16. 充分发挥各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参与养老机构事务管理和商议。 

1.责任和权利 

甲方： 

（1）提出项目的目标和要求； 

  （2）拥有每家养老服务机构全部资产的所有权； 

（3）涉及不动产方面的事务，如支付房屋租金、房屋修缮等相关事宜继续由甲方进行对

接和维护； 

（4）甲乙双方共享项目报告的知识产权。 

乙方： 

（1）负责承担项目的实施，提交项目相关文本（包括电子文档）； 

（2）对项目中涉及的内部业务数据等进行保密； 

（3）甲乙双方共享项目报告的知识产权； 

（4）乙方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所用的资料、数据不构成对第三方的侵权行为，否则由乙

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因项目需要，由乙方开发并引入本项目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 

（6）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老年人安全方面事故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2.合同期限 

本合同委托管理期限为。 

3.项目费用及支付方式 

  （1）协议金额： 

    本协议费用为人民币 2967600 元（人民币贰佰玖拾陆万柒仟陆佰元整元整）。 

  （2）支付方式：  

协议生效后，分三次向乙方支付, 第一次在 6月支付，金额为合同金额的 47.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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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在 10月支付,金额为合同金额的 47.5%；第三次在次年 3月支付,根据考核结果支付最

后一笔款项，如果发生安全事故或未达到管理目标或考核不合格的，扣除合同金额的 5%。 

三、违约责任 

1.签约各方应严格执行协议，若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而不能履行协议，由甲乙双方共同

协商处理意见，并形成书面意见； 

2.甲方违反协议约定造成延误或不能最终完成的，应承担因违约发生的相应费用，并按

协议总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 

3.乙方违反协议约定造成延误或不能最终完成，应归还甲方因违约发生的相应费用，并

按协议总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 

四、争议解决方法 

   1.协议双方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议。 

五、双方约定事项 

    甲、乙双方约定每年年终甲方将委托第三方对乙方运营管理的项目进行评估，如评估为

不合格且无整改措施,甲方可单方终止合同。 

六、协议生效及其他事项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补充条款 

1:本合同第二项第 2条合同委托管理期限为：2026 年 3月 1 日-2027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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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本级) 

代表人(签字)：沈婷婷 

地址：浦东新区东方路 2188 号 

日期： 

 

 

 

乙方：（盖章）上海瑞福养老服务中心 

代表人(签字)：叶芳菲（性别：女） 

地址：上海上海市浦东新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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